附件3
佛山市南海区在建水利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现场检查表
	项目名称:
	建设单位
	

	施工单位:
	监理单位
	

	工程现阶段施工情况:

	控制措施
	措施是否执行

	
	是
	否
（填写未按要求执行的内容及整改要求）

	施工工地周围是否设置连续硬质密闭的围挡，标准按《佛山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十三条㈢款规定。
	
	

	是否设置扬尘防治信息牌并填写扬尘污染防治措施、负责人、扬尘监督管理主管部门、举报方式。
	
	

	裸土、土方、工程材料（水泥、沙）是否覆盖防尘网。
	
	

	施工道路是否硬底化。
	
	

	项目周边道路是否有遗洒现象。
	
	

	施工区内（围墙）是否设置喷淋系统。
	
	

	施工场内喷淋系统（包括人工洒水）是否开启，场地是否保持湿润。
	
	

	是否设置洗车槽、沉淀池。
	
	

	是否设置专人高压水枪冲洗，车辆是否冲洗干净离场。
	
	

	长期空置（三个月以上）裸土是否采取复绿措施
	
	

	土石方、地下工程、拆除和爆破等易产生扬尘的工程作业时，是否采取洒水、湿法施工等扬尘污染防治措施。 
	
	

	地上构筑物是否在外侧设置有效抑尘的密目防尘网或防尘布。
	
	

	监理单位对非道路移动机械进场及其使用油品进行报验审查；非道路移动机械必须使用符合要求的油品；建立非道路移动机械进出场登记台帐；建立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油品登记台帐。
	
	

	施工现场应配备扬尘污染防治管理人员,必须按日做好包括覆盖面积、出入洗车次数、洒水次数和用水总量（吨）等内容的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实施情况记录。
	
	

	相关责任单位须在一天内完成对防治措施不到位的整改，并形成整改报告，书面回复质安监督机构。

	建设单位签收：
	监理单位签收：
	施工单位签收：

	检查单位：
检查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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